上海市中专(技校)教师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诚 信 承 诺 书

在申报正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过程中，本人自愿做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我已通读有关评审文件，对评审条件已充分理解，认为本人所具有的资历水平和所提交的证明材料，均已达到或超过相关评审条件要求。
二、我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，包括申报表、学历（学位）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任教课程表、继续教育证书（进修证明）、年度考核情况、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、各类专业技术工作业绩、成果证书（奖项、发明专利等）、论文著作（译著）及按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，都经本人认真核实过，保证本人申报评审所提供的个人信息、相关材料、证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弄虚作假，不伪造、不使用假材料、假证书。
三、诚实守信，严守纪律。认真履行申报人员的义务。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材料、证件等，不齐全、不真实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
